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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不懂法是可怜的，因为受到他人侵害不知道怎样用
法律保护自己。不守法是可悲的，因为受到法律制裁后
果十分严重。

尽管人间美好，社会安宁，人们之间充满着关爱，
但我们也必须看到，在社会上，总会有人为了贪财、谋
利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私欲而骗财劫色，不择手段地
侵害别人利益。正因为这样，为了保护人们的人身安
全、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宁，国家不得不制定许多法
律。这好比动物园里必须要有许多围圈动物的铁丝网一
样。

在动物园里，有吃人的虎豹豺狼，然而，一群群游
人，甚至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妇孺童叟，却可以坦然无惧
地在园中游览观赏。道理很简单，这是动物园中一道道
铁丝网、一道道围墙起到了保护游人的作用。如果没有
围圈虎豹豺狼的围墙和铁丝网，各种动物不受任何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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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，一下子全跑出来，为所欲为，谁还敢去动物园？
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，公民的财产可以随便被

偷、被抢、被骗，公民的人身和生命，可以随便被侵犯
和剥夺，人们就无法生活，国家就会因为没有安宁而不
会存在。至于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，更是不可能的。所
以，维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，法律
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因此我们说，法律与人们的生活
最紧密，也是应用最频繁，对人们的生活、工作、经营
最有用的一门学科。只有学法、懂法、守法，才会确保
人生的平安幸福。因此说，法律是护身法宝。

我们这套书，是人们学习法律和运用法律的入门向
导，是打开法学大门的钥匙，是人们自我保护的锐利武
器。人们通过对这套书的学习，会了解最常见的法律常
识，从而会使生活更安宁、更幸福、更美满。

丛 书 主 编

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
张世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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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什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？其中包括哪些内容？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及相关法

律规定，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，是指承
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生效或者依法登记所取得的，对农村
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、林地、草
地、园地、养殖水面、“四荒”等农村土地进行占有和
从事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等农业项目的生产经
营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和相应的处分权。简单地说，土地
承包经营权就是农村村民根据承包经营合同从集体那里
取得土地，用来自己进行耕种、种草、种树、养殖等农
业生产活动的权利。
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，包含

着许多权利内容。具体包括：
（1）经营自主权。经营自主权，也叫经营决策权，

它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，承包人在法律、行政法规允

一、土地、山林承包
及其转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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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的范围内，自行决定干什么，干多少，怎样干的权
利。给予承包人经营自主权，可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商
品生产者，关心生产、销售情况，并使收益与经营效果
挂钩。
（2）收益权。收益权是指承包人通过自主在承包土

地上进行经营活动后，占有经营所得利益的权利。比
如，村民在承包地上种植果树或者其他农作物，产生的
收益自然应归承包人所拥有。
（3） 收益的处分权。收益处分权，是指承包人对自

己经营的收益自行予以处理的权利。承包人可以将其留
给自己或者送给别人，也可以将其作为商品加以出售。
（4） 流转的权利。流转权是指承包人可以将承包的

土地自行以转让、转包、互换、出租等方式将其拥有的
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，由第三人部分行使土地
承包经营权。
（5） 优先承包的权利。优先承包权，是指在土地承

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，或者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
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过程中，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
员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
者个人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。
（6） 继承权。继承权是指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

人在承包期内死亡的，该承包人的继承人继续享有原承
包合同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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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农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遵循哪些程序？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 19条

之规定，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与发包方
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，必须经过法定程
序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：
（1） 首先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

生承包工作小组。村民会议的召开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
程序进行，召开的具体形式可以是由全体村民参加的村
民大会，也可以是由村民代表参加的村民代表大会。不
论是按照哪种方式召开，都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投票选
出承包工作小组。
（2） 由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拟定并

公布承包方案。确定了承包方案，就可以在村民大会或
者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之前，已经有一个比较成形的方
案，可以避免大家盲目讨论承包方案或者争论不休依法
召开，也可以大家了解要发包土地的情况及自己是否符
合承包条件。因而这一程序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（3） 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，讨

论通过承包方案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也是法定
的必经程序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
的规定，承包方案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
议 2/3以上成员或者 2/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。如果本
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，根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管理法》及土地承包法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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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必须经村民会议 2/3以上成员或者 2/3以上村民代
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 人民政府批准。因此，这一程
序十分重要，未经这一程序，即使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
合同，也可能导致合同无效。
（4）公布组织实施承包方案，并告知符合条件的农

村村民前来签订承包合同。承包方案一经公布，就可以
使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承包事项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
解，并决定自己是否签订承包合同。
（5）由承包人与发包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。合

同签订后，村民作为承包人根据合同规定或者约定就拥
有了相应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 127条及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 22条之规定，承包合
同自合同成立之日起生效，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
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。即承包方自合同生效
时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
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林权证、
草地使用权证，并登记造册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。

3．没有经过法定发包程序所签订的土地、山林承
包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？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的规定，

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按照法定的
程序加以办理，这些程序包括：一是由本集体经济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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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
一、土地、山林承包及其转包

成员承包土地时，承包方案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的村民会议 2/3以上成员或者 2/3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；
二是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
营的，必须经村民会议 2/3以上成员或者 2/3以上村民
代表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 人民政府批准；三是在承包期
内，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承包地等特殊原因对各农户之
间所承包的土地或者山林进行调整的，必须经本集体经
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 2/3以上成员或者 2/3以上村民
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。如果违反了
上述程序，如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或者村民小
组，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代表大会决议，擅自
将土地发包给他人或者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
者个人，就属于越权发包，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就属于
无效合同。

实践中对这种情况具体处理时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（试
行）》第 25条之规定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分别
加以处理：即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，或虽未满一年，但
承包人已经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情况下，人民法院不因
发包程序违法而绝对确认承包合同无效，但是可对承包
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村委
会、村民小组违反法定发包程序的承包合同，只要其他
利害关系人在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一年之内没有起诉，人
民法院就不会以此认定土地承包合同无效。而是以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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